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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佛教是宗教，也是教育，重視所學的內容與師生的增上關係 

（壹）學佛者所應修學的是三學 

佛教是宗教，但與一般神教，是不相同的。他不只是要你信仰，而更要你修學，所以

信佛也稱為「學佛」。佛教是著重修學的，所以尅實1的說，佛教是一種教育。 

佛所教的是什麼？要我們學些什麼？最主要的是：「戒學」、「定學」、「慧學」──「三

學」。佛教的「三學」，與一般所說的德育、體育、智育──「三育」2，大意相通，這

是有人比對研究過的。3
 

（貳）佛與信眾只是師生的關係 

所以，在學佛的過程中，稱為「學人」；到了修學完成，也就是畢業了，就稱為「無學
4」。特別是，佛被稱為「天人師」，「導師」；5而信佛學佛的，自稱為「佛弟子」。弟子

中，有小學的「聲聞弟子」，大學的「菩薩弟子」。 

依在家出家，男女等來分別，就有優婆塞等「七眾弟子」。6可見佛與信眾的關係，是

                                                      
1
 剋實：方言。照實。（《漢語大詞典》（二），p.687） 

2
 三育：德育、智育、體育的合稱。（《漢語大詞典》（一），p.170） 

3
 詳參【附錄】，太虛大師有專文說明之。 

4《長阿含經》卷 2〈2 遊行經〉（大正 1，13b10-13）： 

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漢，

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賢聖之眾，甚可恭敬，世之福田。 
5（1）《大寶積經》卷 57（大正 11，333c20-25）： 

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

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

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 

（2）《釋氏要覽》卷 2（大正 54，284a27-b9）： 

十號：《菩薩地持經》云：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謂非不如說故，名(如來)得一切義無上

福田。應供養故，名應(字平聲呼，謂具上三義故，若去聲呼，只有應供一義也)。如第一

義開覺故，曰等正覺。止觀具足，名明行足。第一上升永不復還故，名善逝。如世界眾生

界一切種煩惱及清淨，名世間解。第一調伏心巧便智，一切世間唯一丈夫，名無上士調御

丈夫。四種真實智義法真實故，顯示不了義故，依一切義故，廣說斷一切疑顯示甚深清白

處故，為一切法導師故，名天人師。三聚具足，一切種平等開覺，名佛。壞一切魔力，名

婆伽婆。 
6
 印順法師《佛法概論》第一章，pp.23-24： 

一切佛弟子中，分為在家與出家二眾。在家眾中，男的稱為優婆塞──近事男，女的稱為優

婆夷──近事女，這是親近三寶的。佛教的在家信眾，接近佛教，在思想與行動上，接受佛

法的指導，照著去行，所以叫近事。出家眾中也有男女不同。男眾又分兩級：沙彌──勤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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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與弟子，而不是神教那樣的主人與僕人。我想，說佛教是教育，把「佛教與教育」

作為論題來講，是不應該看作牽（p.324）強附會7的！ 

貳、佛教的重心，是覺化的完人教育 

（壹）佛教是先覺覺後覺之「覺的教育」 

從廣義來說，「世間一切微妙善語，皆是佛說」，8可說一切良善的知識，德性，技能，

都總攝於佛的教育範圍內。如從佛陀施教的重心來說，最深徹而圓滿的佛教，應該是

「覺」的教育。 

佛的意義是覺者，是圓滿徹悟宇宙人生的真意義，而到達究極無上者的尊稱。佛的教

育，不外乎本著自己圓滿的覺悟內容，適應眾生的根機，來教育大家，引導大家來修

學，同登正覺成佛的地步。所以佛教是先覺覺後覺的覺的教育。 

如隨俗而用一般的術語來說，那可說，佛教是最圓滿的完人教育。太虛大師說：「仰止

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9成佛就是人格的究竟完成，虛大

師是這樣明確的表達了佛教的真意義！ 

（貳）佛是我們學習的最高典範 

一、學佛就是向佛學習 

學佛，是向佛學習。佛是我們的最高典範，信解了究竟圓滿的佛德，才能以佛為師而

常隨佛學。 

二、佛的功德 

（一）古德 

說到佛德，古來有「大雄大力大慈悲」10；「智德恩德斷德」11等種種說明。 

                                                                                                                                                                      
是青年而沒有履行完全律制的，可說是預科；比丘──乞士，是以佛為模範，而學佛所學，

行佛所行的。女眾卻分為三級：在預修的沙彌尼──勤策女，正式的比丘尼──乞女之間，

有式叉摩那尼──正學女，這是為了特殊情形而制定的兩年特訓。其中，沙彌是隸屬於比丘

的，沙彌尼與式叉摩那尼是屬於比丘尼的。這男眾女眾的「二部僧」，雖然男女各別組織，但

在思想上與精神上，比丘僧是住持佛法的中心。綜合這七眾弟子，成為整個的佛教信眾。 
7
 牽強附會：生拉硬扯，把不相關或關係不大的事物湊合在一起。（《漢語大詞典》（六），p.269） 

8（1）《增支部經典（第 8 卷）》卷 8（N23，18a1-2 // PTS.A.4.164）： 

任何善說之語，皆是世尊阿羅漢正等覺之語。 

（2）《大智度論》卷 2〈1 序品〉（大正 25，66b6-20）： 

復次，如《釋提桓因得道經》，佛告憍尸迦：「世間真實善語、微妙好語，皆出我法中。」

如讚佛偈中說：「諸世善語，皆出佛法，善說無失，無過佛語。餘處雖有，善無過語，一

切皆是，佛法之餘。……」 

另參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9（大正 8，285c）。 

（3）《成實論》卷 1〈6 三善品〉（大正 32，243c2-5）： 

是法根本，皆從佛出。是諸聲聞及天神等，皆傳佛語。如比[毘]尼中說：佛法名佛所說，

弟子所說，變化所說，諸天所說。取要言之，一切世間所有善語，皆是佛說。 
9《太虛大師全書 第二十編 詩存》，p.258： 

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現實。 
10《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3（大正 19，119b18-20）： 

大雄大力大慈悲，希更審除微細惑，令我早登無上覺，於十方界坐道場，舜若多性可銷亡，



《佛在人間》 

第十三章、佛教與教育 

3 

 

（二）近代的太虛大師 

太虛大師總攝為「大悲大智大雄力」12，極為精確！分別的來說： 

1、大智慧 

一、「大智慧」：佛的智慧（大覺），圓滿通達「如所有性」（不二的平等空性）（p.325），

「盡所有性」（無限的緣起事相），是窮理盡事的大智。13在佛的大智中，含得人生真

義的覺悟，與宇宙事理的覺了。不離人生覺證而窮盡一切，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智識。 

2、大慈悲 

二、「大慈悲」：佛的慈悲，是平等愛護一切，給予離苦得樂，捨妄契真，轉染成淨

的利益。在眾生愚蒙顛倒，障礙自己而還不能受度時，佛也從來不捨棄一人。只要

一有可度的因緣，終於會受佛的教化而上進的。所以，佛的悲濟是平等的──「等

視眾生猶如一子」14；永恆的──「盡未來際利樂眾生」15；徹底的，不像神教那樣，

神是博愛的，又包藏著極端的殘酷因素。 

3、大雄力 

三、「大雄力」：大雄是印度宗教共通的最高理想，而唯佛能圓滿的體現。因為佛的

大智，大悲，窮深極廣，才能顯現為大雄力，如說佛有「十力」、「四無所畏」等。16
 

                                                                                                                                                                      
爍迦囉心無動轉。 

11《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1（大正 29，329a15-25）： 

世尊智斷二德皆具足故，自利圓滿。恩德備故，利他圓滿。所以者何？一切種冥皆永滅故，

智德圓滿。諸境界冥亦永滅故，斷德圓滿。授正教手拔眾生出生死泥故，恩德圓滿。聲聞、

獨覺，雖破諸冥，而猶未能滅一切種，故不成就一切種智，未得所有無知差別，不行智故，

意樂隨眠智等闕故，不能如理濟拔有情，自利利他德未滿故，雖有聖德而不名師。唯佛世尊

二德圓滿，無倒濟拔一切有情，成就希奇廣大名稱，位居尊極，獨號大師。 
12《太虛大師全書 第二十編 詩存》，p.258：「大悲大智大雄力，南無佛陀耶！」 
13

 印順法師《學佛三要》，p.172： 

諸法究竟實相，本來平等，無二無別，不可安立，不可思議，但依眾生從修學到證入的過程

說，其所觀所通達的法，總是分為二：一是如所有性，二是盡所有性。如所有性是一切諸法

平等普遍的空性，或稱寂滅性、不生不滅性；盡所有性即盡法界一切緣起因果、依正事相的

無限差別性。由此說菩薩的智慧，便有般若（慧）與漚和（方便）之二種。 
14《大方便佛報恩經》卷 7〈9 親近品〉：「等視眾生，猶如一子」（大正 3，165b5） 
15（1）《稱讚大乘功德經》卷 1（大正 17，911c28-29）： 

此乘利樂一切有情盡未來際，故曰大乘。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37〈31 宣化品〉（大正 7，760c10-13）：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動勝義而行菩薩摩訶薩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能

疾證得一切智智，盡未來際利樂有情。 
16（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0〈37 如來出現品〉（大正 10，265a17-23）： 

十力大雄最無上，譬如虛空無等等，境界廣大不可量，功德第一超世間。十力功德無邊量，

心意思量所不及，人中師子一法門，眾生億劫莫能知。十方國土碎為塵，或有算計知其數；

如來一毛功德量，千萬億劫無能說。 

（2）《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9〈10 般若波羅蜜多品〉（大正 8，910b17-21）： 

爾時，慈氏菩薩聞是般若波羅蜜多，歡喜踊躍，以偈讚曰：「大雄世尊智無量，十力無畏

真解脫，神通廣大無邊際，一切無能測量者。」 

（3）《增壹阿含．1 經》卷 2〈3 廣演品〉（大正 2，554a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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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導師的看法 

1、從佛的教法、證法來說 

從佛的教法、證法來說： 

佛的大覺與斷惑清淨，佛說的聖道與障道法，佛是圓滿覺證，而又毫無猶豫的宣說

出來。由於四無所畏17（四種絕對自信），所以佛被稱為「人中師子」18，形容佛的

說法為「師子吼」19。又如佛的身、口、意三業，無論獨處或在大眾中，都不會再有

過失，所以也不用藏護（顧慮可能錯誤，而注意自己，糾（p.326）正自己），叫「三

不護」20。 

                                                                                                                                                                      
如來體者，金剛所成，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在眾勇健。 

（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 往生品〉（大正 8，228a17-22）： 

佛告舍利弗：「有菩薩摩訶薩求佛道，心次第入如金剛三昧，得一切種智，爾時成就十力、

四無所畏、四無閡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是菩薩摩訶薩用一切種智，一切法中無法

不見、無法不聞、無法不知、無法不識。」 
17《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1b24-c20）： 

四無所畏者。 

佛作誠言：「我是一切正智人。」若有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如實言：

「是法不知。」「乃至不見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隱，得無所畏，安住聖主處，如牛王，

在大眾中師子吼，能轉梵輪；諸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實不能轉。」

一無畏也。 

佛作誠言：「我一切漏盡。」若有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如實言：「是

漏不盡。」「乃至不見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隱，得無所畏，安住聖主處，如牛王，在大

眾中師子吼，能轉梵輪；諸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實不能轉。」二

無畏也。 

佛作誠言：「我說障法。」若有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如實言：「受

是障法，不障道。」「乃至不見是微畏相，以是故，我得安隱，得無所畏，安住聖主處，如牛

王，在大眾中師子吼，能轉梵輪；諸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實不能

轉。」三無畏也。 

佛作誠言：「我所說聖道，能出世間，隨是道，能盡諸苦。」若有沙門、婆羅門，若天、若魔、

若梵、若復餘眾，如實言：「行是道，不能出世間，不能盡苦。」「乃至不見是微畏相；以是

故，我得安隱，得無所畏，安住聖主處，如牛王，在大眾中師子吼，能轉梵輪；諸沙門、婆

羅門，若天、若魔、若梵、若復餘眾，實不能轉。」四無畏也。 
18《雜阿含經》卷 48（1289 經）（大正 2，355a27-29）： 

第一天神說偈嘆言：沙門瞿曇，人中師子，身遭苦痛，堪忍自安，正智正念，無所退減。 
19《中阿含經》卷 34〈1 大品〉〈137 世間經〉（大正 1，645b23-25）： 

如來在眾有所講說，謂師子吼，一切世間，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如來是梵

有，如來至冷有，無煩亦無熱，真諦不虛有。 
20《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 6〈8 如來無過功德品〉（大正 9，347b25-c14）： 

王言：「大師！何者如來三不護業？」 

答言：「大王！一者、身業不護；二者、口業不護；三者、意業不護。」 

王言：「大師！云何身業不護？」 

答言：「大王！沙門瞿曇身行清淨。沙門瞿曇無有諸行不清淨者，是故沙門瞿曇不作心念：『我

身業不清淨，恐畏他知，作心防護。』何以故？沙門瞿曇無有身行不清淨故，是名第一身業

不護。」 

王言：「大師！云何口業不護？」 

答言：「大王！沙門瞿曇口業清淨。沙門瞿曇無有口業不清淨者，是故沙門瞿曇不作心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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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盡善盡美的絕對自信，是什麼也不能再動搖的。 

2、從佛的慈悲利濟來說 

從佛的慈悲利濟來說：佛有十力，能摧破一切魔邪障礙，完成利濟眾生的大業。佛

陀的無量悲願，無限精進，都是大雄的表現。 

3、小結 

總之，佛的功德是無量而不能盡說的，簡持賅21攝，不出於此。 

如與世間法比對來說，大智慧是最真實的知識；大慈悲是最圓正的道德；大雄力是

最偉大的能力。也可說，這是究竟圓滿的知識、感情與意志。 

當然，在佛的功德中，這是即三即一而無礙的。不過從這三方面去說明，容易正確

了解佛德的全貌。 

（參）學佛是由人到成佛的完人教育 

一、概述要義 

我不止說過一次了：學佛就是向這樣的圓滿佛德去修學。學習佛的三德，就是大乘學

要的三金剛句──信願，慈悲，智慧。22而這三者，又實在就是依據人性本有的三種

特勝──「憶念勝」，「梵行勝」，「堅忍勝」，而使之淨化、進化。 

二、略為解說 

這不妨再為略說： 

（一）人的憶念勝，應淨化為智慧 

                                                                                                                                                                      
口業不清淨，恐畏他知，作心防護。』何以故？沙門瞿曇無有口業不清淨故，是名第二口業

不護。」 

王言：「大師！云何意業不護？」 

答言：「大王！沙門瞿曇意業清淨。沙門瞿曇無有意業不清淨者，是故沙門瞿曇不作心念：『我

意業不清淨，恐畏他知，作心防護。』何以故？沙門瞿曇無有意業不清淨故，是名第三意業

不護。大王當知！沙門瞿曇畢竟成就三不護業，是故我言無有過失。」 
21

 賅〔ㄍㄞ〕：1.完備，齊全。2.概括，包括。（《漢語大詞典》（十），p.208） 
22

 印順法師《我之宗教觀》，pp.72-74： 

大乘與大學相近，也有三綱領，稱為三金剛句。如《大般若經》說：「一切智智（大菩提的別

名）相應作意，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聖龍樹的《寶鬘論》也說：「不動菩提心，堅

固如山王；遍際大悲心；不著二邊慧」。這三者，就是菩提願，大悲心，無我（空）慧。以此

三心而修，一切都是大乘法，如離了這三者，那所學所行的，不是小乘，就是世間法了。 

一、菩提是無上菩提（佛果）。以佛為模範，發願希欲成就佛一樣的菩提，廣度一切眾生，名

為發菩提心，也叫願菩提心。這與自立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的願欲相近。 

二、大悲心是利他拔苦的惻隱心。成佛要從大悲心行中來，所以在修身歷程中，不但要自心

清淨，也要利益眾生，使眾生的身心清淨，這近於大學的親民了。約政治說：是親民，是促

進人民進步，和平安樂。約德化說：是新民，就是使人心向上向光明，人格健全，身心淨化。 

三、無我慧，就是體達性空的般若。想自利利人，本是人人共有的德性。但人人有我見，不

離自私，一切從自我中心出發。有了我見，不但擴展私欲，易於作惡；就是行善，也不徹底。

一般的善心善行，都不是至善。唯有無我慧，才會徹明真理，能徹底的利他。無我慧是佛法

特有的至善，為一切出世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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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是有憶念的特勝（這是最主要的，在梵語中，「人23」是依此意而立名），即

人從經驗憶持，而能進展到高尚豐富的知識。但人的知識，含有與生俱來的執見，

及從社會師友，或自己推尋得來的謬誤。所以人的知（p.327）識，固然有益於人類，

而邪惡謬誤的思想，也不斷的引導我們（個人或社會）落入惡化腐化24的深淵。這要

修學大乘的正智、深智來徹底淨化一番，學成如實的知見才好。 

（二）人的梵行勝，應淨化為慈悲 

二、人性的梵行（是清淨行的意思）勝，即能克制私欲。或控制肉體的情欲，或犧

牲私我的利益，而有淨心利他的道德。可是人智淺薄，習俗愚迷，世間也有低級的，

甚至似是而非的偽道德。這應學習慈悲，唯有無私無蔽25，與樂拔苦的慈悲心行，才

有完善的道德可說。 

（三）人的堅忍勝，應淨化為信願 

三、人性有堅忍強毅的特勝，不但忍受艱苦，百折不回26，而且能有「為萬世開太平」
27的闊大精神。可是，如被應用於思想僻謬28，行動錯誤，這一堅忍的毅力，也就成

為招引人類苦難的原因了。如學習大乘信願──發菩提心，為佛道，為眾生而確立

無窮盡的大信願。那麼，依信而起願欲，依願欲而起精進，即為自覺覺他大力量的

根源。 

三、結說 

所以學佛不是別的，只是依於人性的三特勝，修學佛法的三要門，完成佛陀的三德。

佛即人性的淨化，進展到究竟無上的地步。 

這一由人到佛的完人教育，儒者也略有發明29。如中庸的三達德──智、仁、勇，即

合於佛說人性的三特勝。30而修學的三要門，也近於大學（p.328）的三綱。31但次第

                                                      
23

 末那沙：梵語 manuSya，意為人類，由語根√man（思考）的意思引申而來。 
24

 腐化：3.借喻思想蛻化變質和生活墮落。（《漢語大詞典》（八），p.1067） 
25

 蔽：11.屏障；障礙。（《漢語大詞典》（九），p.539） 
26

 百折不回：同“百折不撓”。（《漢語大詞典》（八），p.219） 
27

 黃橫渠曾提出著名的「橫渠四句」，認為讀書人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 
28

 僻謬：乖僻荒謬，違背正理。（《漢語大詞典》（一），p.1707） 
29

 發明：5.闡述；闡發。（《漢語大詞典》（八），p.540） 
30

 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p.274-275： 

這（大乘）三心是大乘的通行，正與儒者的三達德──智、仁、勇一樣。這本是人類的特勝：

憶念勝，梵行勝，堅忍勝；也就是理智的，情感的，意志的特勝。重於人乘正行的儒者，也

就揭示了人乘通德的智、仁、勇。大乘法，本是著重依人乘而直入佛道的，所以也就揭示了：

究竟無上的志願──菩提心；普遍平等的同情──慈悲；徹法源底的智慧──空慧，為大乘

行必備的通德。因此，大乘法行，就是使人類特勝的德性淨化（俗稱昇華），使他融和進展而

到達完成。成佛時，菩提心成法身德，慈悲心成解脫德，法空慧成般若德。如來的三德秘藏，

不是別的，只是人生德行的最高完成。大乘的真義，與帶有隱遁傾向的小乘行，帶有神秘氣

息的天乘行，是不大相同的。大乘的真義，實是人生的趣向於究竟，『即人成佛』的法門。 
31

 印順法師《我之宗教觀》，pp.69-71： 

儒者的大學之道，有三綱領（宗要）：「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三要，可以作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5%85%83%E5%AD%B8%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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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進，淨化覺化的全部學程，唯有在佛法中，才有明確精嚴的說明。 

參、方法是實踐教育 

（壹）佛教的教育，著重於自覺與實踐 

這種覺化的完人教育，自覺覺他，就是教育自己，又教育別人。自教與教人，都不是

空虛的知識傳授，而是著重於自覺的，實踐的。教育或者說學習，如作為無關於自己

身心的淨化，而僅是學一些知識，或者技能來維持生活，滿足物欲的享受，那實在是

不成其為教育的。這點，佛教與儒家，都是同一看法。佛教的第一義，是覺悟人生的

真意義，使自己從隨波逐浪的迷妄中覺醒過來。唯有自覺，才會源泉渾渾32，流露無盡

的悲願，勇於向上的精進。 

（貳）實踐又必然是以知為先要 

一、重於實踐的佛教教育 

以自覺為重心的佛教，又是實踐的。如教育而離開了實踐，就與佛教的精神不合。所

以「義學」（教理的研究，著述）雖是佛教的一大科，但偏重義學或專作學問的研究，

在佛教中是不能受到特別尊重的。 

二、知與行，實是修行的項目 

拿知與行來說吧，佛教是從實踐的立場，來確定知的地位。如修行的八聖道，首先是

屬知的正見與正思惟，這是看作修行的項目，而不是修行（道）以外的。佛法的一貫
33學程，是以知導行，（p.329）又以行致知34。依知而行，如眼目明見，才能舉步前進。

而依行致知，如向前走去，才會發現與看清前面的事象。知才能行，行才能知。越知

越行，越行越知；在這樣的學程中，達到徹底的正知，與如實的修行。如佛被稱為「明

行足35」，即是到達了知與行的究竟圓滿。 

                                                                                                                                                                      
種解說，但應特別注意那三個「在」字。在，指出大學的宗要所在，更一層層的推究到下手

處。在明明德，就是下文的明明德於天下；大學是政治學，這是大學的最高理想所在。但怎

樣才能明明德於天下？這就在乎親民了。親民，就是「安人」，「安百姓」；「親親而仁民」；「以

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怎樣才能親民呢？這就不能不歸到自己，在乎知道止於至善

了。止是安住不移。「於止，知其所止」，就是安住於應住的境地。這個應止的至善，分別來

說，是仁、義、禮、智等；總相的說，是良知。所以止於至善，就是致知。心住於善，使善

心擴充而到達究極，就是致知功夫。致知的本義，應該是住心於道德意識的自覺，而引使擴

充。這到下面再說。程、朱著重了人人以修身為本的大學，所以撇開政治理想，以明明德為

顯發己心的明德；然後推己及人叫新民；而後自明與新他，達到至善的地步。這也許是可以

這樣解說的，以明明德為先，止於至善為後（這是受了禪宗影響的新說）。但探求大學的本義，

必須注意「在」字，一定要著落到知止於至善為下手處，才能與下文相呼應。 
32

 渾渾：2.廣大貌。（《漢語大詞典》（五），p.1517） 
33

 一貫：4.連貫；相聯。5.從不改變；一向如此。（《漢語大詞典》（一），p.1） 
34

 致知：儒家哲學用語。語出《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歷代儒家學者對此有不同解釋。

漢 鄭玄 認為“致知”是使人“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 宋 朱熹 認為“致，推極也；知，猶識也。

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漢語大詞典》（八），p.792） 
35（1）《大智度論》卷 10〈1 序品〉（大正 25，133a16-17）： 

得微妙三明，清淨行亦具，是故號世尊，鞞闍遮羅那。 

（2）《大智度論》卷 21〈1 序品〉（大正 25，219b18-23）： 

是正遍智慧，不從無因而得，亦不從無緣得；是中依智慧、持戒具足故，得正遍智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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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佛的教育，以實踐為本，而實踐又必然是以知為先要的。佛弟子應站穩這一立場，去

求得世出世間的智慧。 

肆、佛學的教化傳習科目有五明 

（壹）語言文字是師資授受的主要工具 

雖然說，佛教重於實踐，不僅是空虛的知識傳授；但在佛學的教化傳習方面，還是不

離語言文字的，因為這是師資授受的主要工具。 

（貳）大乘佛弟子應修學的五類學術──五明 

一、五明之意義 

不離語文的學問，從前彌勒菩薩，曾總括應該修學的說：「菩薩求法，應於五明處求」。
36五明，就是大乘佛弟子應該修學的五類學術。五明是： 

一、聲明：是語言文字學，包括有語言、訓詁37、文法、音韻38（也通於音樂）等。 

二、因明：因是原因，理由，這是依已知而求未知，察事辯理的學問。在語言方面，

是辯論術；在思想方面，是理則39學──邏輯40。 

三、醫方明：這是醫、藥、生理、優生41等學問。 

四、工巧明：這是基於數學，所有的物理科學，以及實用的工作技巧。 

五、內明：上四種為共（外）（p.330）世間的；佛的教育，是在這共世間學的四明上，

進修不共的佛學，所以叫內明。這是佛所宣說的法毘奈耶42，也可說純粹佛學。 

                                                                                                                                                                      
慧名菩薩從初發意乃至金剛三昧相應智慧；持戒名菩薩從初發意乃至金剛三昧身業、口業

清淨隨意行已──是故名「鞞闍遮羅那三般那（vidyā明，caraṇa行，saṃpanna具足）」。 
36《菩薩地持經》卷 3〈8 力種性品〉（大正 30，904c9-10）： 

為教眾生種種事業故，如是菩薩求五明處。 
37

 訓詁：對字句（主要是對古書字句）作解釋。亦指對古書字句所作的解釋。（《漢語大詞典》

（十一），p.47） 
38

 音韻：2.抑揚頓挫的和諧聲音。5.漢字字音中聲母、韻母、聲調三要素的總稱。（《漢語大詞典》

（十二），p.653） 
39

 理則：1.即邏輯。孫中山《建國方略‧以作文為證》：“然則邏輯究為何物？當譯以何名而後

妥……吾以為當譯之為‘理則’者也。”孫中山《建國方略‧以作文為證》：“學者之對於理則之

學，則大都如陶淵明之讀書，不求甚解而已。” （《漢語大詞典》（四），p.568） 
40

 邏輯：1.思維的規律。2.客觀的規律性。4.指邏輯學。王力《龍蟲並雕齋文集‧邏輯和語言》：

“邏輯是關於思維的形式和規律的科學。”（《漢語大詞典》（十），p.1302） 
41

 印順法師《佛在人間》，p.170： 

這樣，要求世界（天下）太平，必得從國治，從家齊，尤其要從每人自己的「修身」做起。

這猶如要求國族的興盛，非注意國民的優生，國民的道德與健康等不可。 
42

 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p.116-117： 

說到律，梵語 vinaya，音譯為毘奈耶，毘尼；義譯為律，調伏。經律中常見法與律並舉，如

「法律」；「法毘奈耶」；「是法是毘尼，非法非毘尼」等。法與律的對舉，起初是與「法義」

並舉一樣，表示法與法的效用。正法的現見，是如實知而得解脫的；由法而得這樣的義利，

所以稱為義。同樣的，法──聖道的修證，一定是離罪惡，離顛倒，離縛著而身心調伏的，

所以稱為毘尼。我曾比喻為：法如光明的顯發，毘尼如陰暗的消除：法與毘尼，是同一內容



《佛在人間》 

第十三章、佛教與教育 

9 

 

二、辨析五明和自覺覺他的關係 

（一）聲明與因明 

聲明與因明，為自覺覺他的必備學問。聲明是語文學，而因明是思辨的方法。沒有

這二種學問，總不免思想混亂，是非不明。不但缺乏教人的能力，就是自以為然的，

也未必就是正確的。在西藏，初學佛法，都從聲明、因明入手，因為這是理解聖教

的必備工具。我覺得，中國佛教的衰落，至少與聲明、因明的忽略有關。 

（二）醫方明與工巧明 

醫方明，是能除身心苦痛而得安樂的；工巧明是利用厚生43，增進人類物質幸福的。

佛教的救濟世間，那裡局限於口頭宣傳！醫方與工巧，正是菩薩利益眾生的實際學

問。善財童子參訪的大善知識中，就有數學家，建築師，醫生，製香師。如大論師

龍樹菩薩，就是優越的製香師與煉金師（化學）。在他指導下所建的寺院與洞窟，真

是鬼斧神工44，被稱為印度佛教的第一建築。 

三、結說 

這可見佛教的教育，不只是因果、空有、心性，而是五明：正像孔子一樣，不只是侈

談45性理46，而是以六藝47教人。不過從來的佛弟子，多少受到小乘思想的熏染，總以

為前四是世間法，內明才是出世佛法。不知在大乘佛（p.331）學中，即世間而出世，

世與出世無礙，聲明、因明等，是共世間的出世學，真俗融通，為佛教教育的一科。 

伍、從事教育事業 

（壹）佛教的教育活動 

一、承先啟後 

佛教的重心，是覺化的完人教育；方法是實踐教育；傳習的科目是五明：這都已在上

面概略的說到。 

二、正明佛教的教育，應包括一切世出世間的善法 

（一）一般教育文化的活動 

現在，再從從事教育事業來說：佛教的說法，開示以及著作；或者佛教的文藝、音

樂；經典的蒐48藏、流通、翻譯，這都是教育文化的活動。但作為佛教的教育活動，

                                                                                                                                                                      
的兩面。但在僧伽的發展中，和樂清淨，為僧伽的特質。在僧伽中，無論是個人的身心活動，

或是僧伽的自他相處，如有不和樂清淨的，就與法不相順而有礙於法的進修。反之，如消除

不和樂清淨的因素，自能「法隨法行」而向於正法。這樣，犯罪而行懺悔，奉行僧伽的規制，

就稱為毘尼，與法有同等的重要性。 
43

 厚生：1.使人民生活充裕。2.謂重視養生以保長壽。（《漢語大詞典》（一），p.921） 
44

 鬼斧神工：形容技能精巧，非人工所能。（《漢語大詞典》（十二），p.443） 
45

 侈談：1.大談；縱論。2.指廣泛談論。（《漢語大詞典》（一），p.1344） 
46

 性理：1.謂生命之原理、規律。3.人性與天理。指 宋 儒性理之學。（《漢語大詞典》（七），p.476） 
47

 六藝：1.古代教育學生的六種科目。《周禮‧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 三國吳韋曜《博奕論》：“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漢語大詞典》（二），p.24） 
48

 蒐〔ㄙㄡ〕：4.聚集。（《漢語大詞典》（九），p.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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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應該局限於此的。 

（二）佛所說的法施，應包括一切世出世間的善法 

在經中，佛陀不斷的讚歎「法施」。法是真理、德行、良善的學說，以及禮俗49。換

言之，法是合法（合理性）的一切世出世間善法。佛弟子修學此法，又與人為善而

宣揚此法，就是法施。 

法施可分為二類： 

一、「出世法施」，如內明的弘揚傳授； 

二、「世間法施」，如聲明、因明等的教授。 

世間法施，就是世間的一般教育。從前，維摩詰長者，「入諸學塾50，誘發童蒙」，51

便是大乘學者從事一般教育的實例。這不應看作純世間的，在大乘的真俗無礙中，

這是大乘的共世間學，為大乘法的一分，為導入大乘的基礎。所以，從事這一般的

教育事業，不應看作適應時代，附屬於佛教的，（p.332）而應作為佛教自身的重要內

容而努力！ 

（貳）佛教教育工作者應具有的根本精神 

佛稱這些為「法施」，是最有意義！因為布施是有功德的，努力於世出世法的教化，無

論是個人或教團，都是有功德的。但真正的如法布施，是出於與人同樂，為人拔苦的

同情，這是無條件的施與，而不是為了果報，或者為了現生的功利。所以從事世出世

法的教育，不但不應為自身的名聞利養著想，也不應為教團的擴張著想。為了正法，

                                                      
49

 禮俗：禮儀與習俗。（《漢語大詞典》（七），p.958） 
50

 學塾：私塾。（《漢語大詞典》（四），p.241） 

塾〔ㄕㄨˊ〕：3.舊時私人設立的進行教學的地方。（《漢語大詞典》（二），p.1190） 
51（1）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 1〈2 方便品〉（大正 14，539a8-b9）：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

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

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

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

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

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為白

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

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若至博弈戲處，輒以度人；

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為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

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

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婬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

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為說勝法；若在居士，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剎利，

剎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

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政宮女；若在庶民，

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

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2）另參：支謙譯《佛說維摩詰經》卷 1〈2 善權品〉（大正 14，520c24-521a24），玄奘譯《說

無垢稱經》卷 1〈2 顯不思議方便善巧品〉（大正 14，560b6-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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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利益人類，而發心勇進的做去。這才是佛教的教育，佛教教育工作者的精神。 

 



《佛在人間》 

第十三章、佛教與教育 

12 

 

【附錄】 

〈三增上學與三育〉 

《太虛大師全書 第十三編 真現實論宗用論》（pp.1443-1449） 

──二十八年十二月在仰光華僑中學講── 

 

壹、引言 

貴校是在全緬華僑所辦學校中的最高學府，校舍寬敞，設備齊全，學生眾多，固在各校

董擔任經費之充足，亦由校長及教師職員認真辦理之所致。今天得來貴校參觀，並與各

位相敘談，非常的愉快！但我除了佛學之外，沒有研究過其他的學問，所以今天只好從

佛學的平常戒、定、慧三增上學，與學校的智、德、體三育來談談，因此或可得到此類

發明之益處。佛法中的戒、定、慧三學，亦名三增上學，以戒、定、慧為從凡入聖的階

梯，由此三學，使我們能增進上昇，提高人格，將我們達到非常人的聖賢地位。 

 

貳、正說 

（壹）戒增上學與德育 

一、戒增上學與德育 

三學中第一是戒增上學，這與學校的德育，同是生起長成道德的教育。已有道德的人，

由德育可以增長，未有道德的人，可以生起道德來。故與佛法中戒的意義很相符合。 

這可分四種講： 

第一、難捨能捨： 

此即是犧牲，為趨向遠大高尚的事業，如犧牲享受，犧牲嗜好，將平常的事犧

牲，方可以希望成就非常的事。故在戒行中，第一、就是能捨。此犧牲是要難

捨的能捨，如習慣上私人逸樂，在平時是不易捨的，因為要與大眾謀利益，就

能把個人的安樂等都捨去。佛法為僧受戒須先出家，將父母妻兒家業田產等，

在平時不易犧牲的，實踐學戒增上學時即都能捨去。 

第二、難止能止： 

平常所謂食色性也，自然而發生的貪欲等，在平常的人是不易停止的；隨著本

能俗習以行動，遂不能有更進一步之超越習俗，改進本能的勝行。而戒增上學

則便在能止息此種難止之染習。 

第三、難忍能忍： 

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對於平常如身上的勞倦，心上的憂悶，以及其他種種

不能忍受的困難，都要能忍受。從前曾國藩講過一句話：「凡事都有難處，打得

過即是好漢」。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平常難忍受的困難都能忍受，

則心常安定，不為事變傾動。 

第四、難行能行： 

戒學中最重要的是難行能行，如捨身取義，殺生成仁，蹈湯赴火，勇往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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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精進，都是這種難行能行的精神表現。上述戒增上學之所實習的，也就是

發育長成道德的德育。 

（貳）定增上學與體育 

二、定增上學與體育   

佛教中的定，在梵文所謂三摩地、或心增上學，即是心專住一境，保持平正不偏不倚，

這就是定增上學的意義。若是修得適宜，其功用與身體的健康上和發育上利益很大。

這亦有四種： 

第一、修習定學，須先調食、調身、調睡：飲食有節制，食不可多食，亦不可過少，

多食則易生病。而要於生理、心理都能調合適宜，如素食、或不可過午，都是

通常的衛生，很有利益的。並須把睡眠調好，因為睡眠要有一定的限制，睡眠

時間不可太多或太少，這樣纔可使身體得到合法的休養並調理。使身體的行、

住、坐、臥都有儀軌，就可達到通常體育的衛生。 

第二、調身、調息、調心的特殊衛生：此指坐禪時端身正坐，以及調息都是使身息很

適當的保持平均的態度。至最安適時，似乎身息都溶化了。在平常人，心靜的

時候就會惛沉，動的時侯就會浮躁，如猿猴一樣不能止息。若我們能從調身、

調息、調心而達到意止心靜，成功一種特殊的心境，則全體清明；由心理影響

到生理，身心得輕安妙樂，成為一種特殊的體育。 

第三、中國平常所傳的國術，有所謂少林派、武當派，都說是達摩所傳下來的。這種

古傳的體育，有所謂內外功，如八段錦、太極拳等，有病可以治病，無病可以

增加體力。這種運動都是與修定有關聯的；定使氣息流通全身血脈，將病等除

去，使精神充實起來。西藏密宗的氣功，也是定增上學中的特殊體育。 

第四、離欲、離蓋的心靈修煉：深一層的講，心靈祇可把七情、六欲及所有的煩惱等，

從心的根源上除去了，成為純粹精明。沒有煩擾惱害等習氣，所謂離五欲：如

眼貪見色等，使心分散流動，如燈光為風吹動則光明不大，心亦如此，由情欲

等將其分散而不明靜，要藉定力將其凝集，成為離欲清淨的心靈。復次，由定

的力，使我們內心變化，所有的貪欲、憎恚等蓋覆心靈而破壞寂靜的，都要除

去，乃安如泰山，無有動搖。否則，精神恍惚，什末52事都不能作。故須離去五

欲、五蓋，而煥發精神到全身。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皆是定的功用。 

（參）慧增上學與智育 

三、慧增上學與智育   

佛法中的慧增上學，第一、就是聞所成慧，由多聞博學所成。如學校上課，聽講演以

及到圖書館閱書等，此是依前人的教化而承受過來的。 

第二、是思所成慧，不但承受前人的，更能從自見聞上、思考上，把心的力量發揮出

來，將身外天地人物乃至萬有，都依耳目心思能力觀察思維，凡接觸到的均能發揮成

系統思想。如此所成之慧，即思所成慧。 

                                                      
52

 什麼：亦作“什末”。同“甚麼”。（《漢語大詞典》（一），p.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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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從古今的道理，抉擇到成為信仰，向身心體驗修習，得成決定明見，此即修所成

慧。 

聞所成慧是學問，思所成慧是思想，修所成慧是體驗實證到的。此與學校的智育，完

全相符。不過、佛法專在佛法上修習、體驗，與普通不同。 

（肆）三育即包括群育 

四、三育即包括群育   

我說三育即包括群育，是因為有人在三育之外另立群育的緣故。其實，群育就包括在

智、德、體三育之中，佛法的三學也是如此。如佛法中出家人所過的僧團生活，同受

戒，同學佛法，乃至同衣食，同言動，這豈不是群育嗎？何況大乘佛法中，所謂饒益

有情戒，專以作利益眾生的事業為必守之戒條，所謂「菩薩不捨眾生，常行化導眾生」。

又如各種運動的競賽等，有共同遵守的規則；現代提倡的童子軍及國際運動大會等，

都認為是世界人類最好的聯合。在中國修習禪定的大叢林，坐則同坐，走則同走，一

切的行動，均是合群的動作。由能修定有群眾共同的訓練，實為良好的群育。 

（伍）辨悟他與五明成佛 

五、辨悟他與五明成佛   

由自悟而悟他，佛法中有四無礙辯：所謂法無礙辯，義無礙辯，詞無礙辯，樂說無礙

辯。因為這四無礙辯詞，都是依邏輯方法的。要觀在何群眾，乃作何說法。今貴校都

是智識份子，所以講比較精粹的道理；由自己覺悟，使他人亦同得覺悟，都是需要到

群眾中的。在大乘佛法中，謂菩薩於佛果菩提當於何求？當於五明處求。五明就是：

聲明、因明、工巧明、醫藥明、內明；等於現在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哲學。要成

滿菩提佛果，就是要從不離群眾學術中尋求。 

 

參、結語 

概括起來說：教育不出智、德、體三育，佛法亦不出戒、定、慧三學；如此，佛法

就是教育的三育，三育的育教也可通於佛法，故特將此意提出，供各位的參考！ 

（葦舫記）（見海刊二十五卷七八期合刊） 

 


